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柴油货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社会化监测项目

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甲方（征集人）：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乙方（入围供应商）： 河南豫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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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文本

甲方：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沁园路 435 号

联系方式： 18839002578

乙方： 河南豫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绿地滨湖国际城一区 3号楼 2002 室

联系方式： 18003749000

签订时间： 2025 年 06 月 20 日

签订地点： 济源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

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项目征集文件，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就项目公开征集供应商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框架协议。

一、甲方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乙方为甲方委托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社会化监测项目（项目名称）范围的入围申请人，承担具

体委托项目的服务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社会化监测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 济源采购-2025-86

3.采购需求： 符合国家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4.最高限制价格： 475000.00 元

5.框架协议期限： 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1年

6.适用框架协议的服务对象范围： 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7.服务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满足征集人要求。

8.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 济源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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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成本协议的有关文件

1.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有关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2.采购合同文本：以双方协商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为准。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

2.甲方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和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

3.甲方对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情况进行管理。

4.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接受服务对象对征集供应商履行框架协议和采购合

同情况的反馈与评价，并将用户反馈和评价情况向服务对象公开，作为第二阶段直接

选定成交供应商的参考。

5.办理入围申请人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被服务对象确定为成交申请人后，乙方在入围范围内取得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的资格。如果成为第二阶段申请人，有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义务。

2.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对甲方提出的与项目有关的要求，乙方保证予以满

足。

3.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可以在相关政府采购网站和相关文

件上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信息，且无需事先经过乙方审查同意，任何在官方媒体

的信息公布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序的信息公布，均不属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

违反。

4.乙方承诺在本项目项下的任何行为均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但不

限于应当符合有关依法纳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童工禁用、劳动保护、劳动保险

与待遇等各方面的规定。尽管乙方已做出上述保证，若一旦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承

诺之任何情形，均属乙方单方面之因素、原因、责任，任何情况下乙方均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5.乙方服从甲方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服从甲方

的工作安排，并按期完成甲方委托任务，确保结果真实、合法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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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及其派出人员在从事受委托服务项目期间遵守廉政纪律、保密纪律和工作

纪律及诚信承诺，并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7.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

架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提供虚假

材料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征集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

框架协议期限内，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采购活动的。

五、项目负责人

姓名： 候昆均

联系方式： 18003749000

六、服务质量考核

按照甲方管理办法对乙方进行服务质量考核。

七、第一阶段的入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协议价格

服务内容： 济源示范区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态环境执法日常检查检测

服务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满足征集人要求

协议价格： 422800.00 元

八、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直接选定：由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依据入围产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

户评价等因素，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直接选定。

九、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资金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按合同价款的 30%支付预付款

资金支付时间： 在进行季度绩效评审后 30 日内支付

资金支付条件： 后续费用根据实际完成的、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监测服务数

量

十、征集供应商清退和补充规则

1.征集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动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框架协议。

如发现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签订本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

订本框架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

（1）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

（2）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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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

（4）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征集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

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

（5）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

（6）框架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2.入围供应商的补充规则

（1）被取消入围资格或者被解除框架协议的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

补充征集。

（2）当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 70%且影响本框架协议执行的情形

时，可以进行补充征集。

征集人补充征集供应商的，补充征集规则应当在框架协议中约定，补充征集的条

件、程序、评审方法和淘汰比例应当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协议的有效期。补充

征集期间，原框架协议继续履行。

十一、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协议一经签

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

得放弃或拒绝履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情节严重的，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本甲方组

织的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通报。

十二、违约责任

1.征集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式框架协议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2.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

约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十三、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项目属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仲裁期间，本协议应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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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其他

1.本框架协议一式贰份，其中，甲方壹份，乙方壹份。

2.本框架协议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3.本框架协议期限： 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1年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济源市生态环境综合 乙 方：河南豫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执法支队（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地址：河南省济源市沁园路 435 号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大学南路绿

地滨湖国际城一区 3号楼 2002室

甲方代表（签字或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6 月 20 日 日期：2025 年 06 月 20 日

（特别说明：最终协议范本以甲乙双方认定的统一格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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